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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
488號

聯絡人：李冠吟
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7339

傳真：(02)8590-7088

電子郵件：mdsnow0829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醫字第109166760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建議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應予積極落實醫療法第

88條至第92條規範事項，關注部分縣市醫療資源不足與分

配不均之問題一案，已錄案研議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會109年8月24日全醫聯字第1090000991號函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本部醫事司第三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